
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作業辦法 
第  一  條    本辦法依精神衛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疑似精神疾病病人：指疑似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

狀態之人，或未經查明為本條第二款之人。 

二、精神病人：指罹患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精神病之人。 

三、現場人員：指發生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情況時，於

現場處理之警察、消防、衛生或其他機關所屬之人員。 

四、護送就醫：指現場人員將第一款及第二款之人護送至就近

適當醫療機構就醫。 

第  三  條 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（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）應依本法第四

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由各該政府首長或首長指定之高級人員，整合

所屬衛生、警察、消防及其他相關機關，於轄區內建置二十四小時緊

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。 

前項處置機制之項目如下： 

一、風險程度分級及相應處置措施。 

二、護送就醫諮詢及處置建議。 

三、後續處置追蹤。 

四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。 

前項處置機制項目之具體執行內容，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，並

定期檢討修正。 

第  四  條   地方主管機關就前條處置機制，分工如下： 

一、 衛生機關：查明疑似精神疾病病人身分、提供警察機關、消

防機關護送就醫諮詢與處置建議、協助聯繫醫療機構及後續

處置追蹤。 

二、 警察機關：協助護送就醫、排除個案人員持有或攜帶之危險

物品、維護現場秩序及現場人員人身安全。 

三、 消防機關：提供緊急救護，護送有就醫必要者至就近適當醫

療機構或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（以下簡稱指定

精神醫療機構）就醫。 

第  五  條   地方主管機關應設置二十四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諮詢專線，

供警察機關、消防機關使用。 

第  六  條   民眾發現疑似精神疾病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時，得通知

當地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。 

第  七  條   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執行職務，發現疑似精神疾病病人有傷害

他人或自己之虞，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非管束不能達到下列目的



之一時，應即依法予以管束，並通知地方主管機關： 

一、 預防他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。 

二、 救護疑似精神疾病病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。 

地方主管機關接獲前項通知後，應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

管理系統，查明疑似精神疾病病人是否為精神病人，並將結果即時

回復現場警察或消防機關人員。 

第  八  條   依前條第二項查明為精神病人者，現場警察或消防人員應即護

送就醫。 

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，無法查明疑似精神疾病病人身

分或無法查明屬精神病人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；有就醫必要時，

應即護送就醫： 

一、 由衛生機關派員到場共同處理護送就醫事項。 

二、 衛生機關人員無法到場或無法及時到場時，應使用具聲音

或影像相互傳送功能之科技設備處理之。 

三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現場人員得直接護送就醫，不適用前

二款規定： 

(一)天災或不可抗力之情事。 

(二)避免疑似精神疾病病人生命或身體之緊急危難。 

第  九  條   依前條規定被護送就醫之人經醫療機構適當處置後，診斷屬精

神病人者，該醫療機構應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，將病人轉

送至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。但為適當處置之醫療機構為

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者，得逕予收治。 

第  十  條   現場人員依本辦法執行業務涉訟時，其所屬服務或受委託機關

（構）應提供法律協助。但涉訟係因現場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

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十一 條   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本辦法相關教育訓練；其訓練時數、

課程內容、講師資格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前項參與教育訓練對象，應包括地方警察、消防、衛生及民政

機關所屬相關人員。 

第 十二 條   本辦法所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之事項，必要時，得委託相關

機構、法人或團體為之。 

第 十三條  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施行。 

 

 
 

 


